附件1：
学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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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内蒙古医科大学2016年各学院学生参加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统计表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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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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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学生保险理赔流程及所需理赔材料
为了提高我校大学生医疗保险理赔效率。使学生了解国家医疗保险理赔程序及所需材料，现将医疗保险理赔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保险理赔程序
1、学生出现意外或因病在定点医疗机构入院前，需和学校联系，确认理赔相关手续。
2、出院后携带理赔相关材料，和辅导员联系，签字确认。

3、理赔人需提供完备、清晰的理赔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医疗理赔和申请理赔。

二、医疗保险理赔所需材料
    登陆微信关注immuxsc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微信平台，点击时事聚焦→事务指南→学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理赔流程。
三、医疗保险理赔电话：0471—6653392
地址：内蒙古医科大学金山校区
                      学生区B座二楼3号窗口
住院办理时间：周二、周四下午2：00至4:30
意外伤害办理时间：周二下午3：00至4:30



附件4：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放弃参加学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承诺书

   
     姓名         ，性别     ，民族       ，本人于       年9月经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录取进入内蒙古医科大学学习，现系学校       级      专业       学生，学制    年，学号为            ，身份证号                           。
现因                                          自愿放弃参加学校2016年9月—2017年9月大学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如在校期间发生安全事故，涉及医疗索赔、理赔服务等纠纷与学校无关，由个人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证明


	                                   承诺人：
                              承诺人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内蒙古医科大学关于在校学生因“意外伤害”
产生医疗费用报销程序的说明

根据《呼和浩特市城镇居民大病补充保险工作实施办法》（呼人社局发【2013】500号文件）的规定，在校学生因意外伤害发生的医疗费用，纳入城镇居民大病补充保险报销范围，相关审核、报销事宜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简称“人保健康内蒙古分公司”）承办。现将有关程序具体说明如下：
一、意外伤害是指城镇居民无责任方（由自己或他人无意造成的伤害）且排除打架斗殴、酗酒滋事、吸毒、自杀自残等行为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
二、参保的在校学生因意外伤害在定点医院门诊的治疗时间不得超过两天，否则两天后在门诊产生的费用或者在异地门诊就医的费用将不予报销。上述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在治疗终结后，由本人或经办人员持以下材料每周二下午到学生事务服务中心3号窗口办理报销手续,报销标准按照呼和浩特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大病补充保险有关规定执行。门/急诊、住院报销时提供的材料包括：
1、《城镇居民意外伤害住院审批表》，转外地治疗的需出具《城镇居民意外伤害转外治疗审批表》。
2、现场证明人的证明材料（如经调查后发现擅自编造事实者，将列入医保黑名单，今后将无法参保）；
3、就诊医疗机构的病历和病情诊断书；
4、门/急诊、住院收费票据原件；
5、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证和缴费凭证，本人身份证，银行卡或存折（中行、农行、工行、建行、农村信用社{金牛卡}、内蒙古银行），如有极特殊情况需要代办时，需要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和关系证明（户口本）复印件。
三、重要事项说明：
1、在校学生因意外伤害到定点医院就诊时应及时出示《学生证》复印件，并向相关人员说明已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医疗付款方式一栏中填写自费。
2、在校学生因意外伤害到定点医院就诊所产生的门/急诊费用，凭门诊收费单据、费用明细清单和病情诊断书进行报销，无明细清单者将按自费处理。
3、在校学生因意外伤害需要住院的，应在入院三日内，到定点医院医保科申领《城镇居民意外住院审批表》或在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网站下载专区下载，逐项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后，由主治医生填写专科情况、科室主任签字后，经该定点医院医保科审核盖章后，由本人或陪护人员报人保健康内蒙古分公司进行审批备案。此表作为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报销的重要材料不可缺失，无此表不予报销。
4、经定点医院诊治后认为确需转外地治疗的，到该定点医院医保科申领《城镇居民意外伤害转外地治疗审批表》，审批程序同上。
5、参保居民报销的医疗费用实行银行转账，因此提供的个人银行帐户信息一定要真实有效。
人保健康内蒙古分公司本部咨询电话: （0471）2570863、2570867。
    地址：新华东街长乐宫对面，奈伦国际东侧，太伟方恒广场B座七楼。

              





附件：1、《城镇居民外地探亲期间住院备案表》
     2、《城镇居民意外伤害转外治疗审批表》
     3、《意外伤害证明》
     4、《意外住院审批表》
以上附件均可在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网站下载专区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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